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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转移资金逃百万债务
结果被执行法官识破，不得不归还欠款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本该销毁的企业债券

却被抵偿120万债务

事情还得追溯到十多年前。1999
年11月，被告顺盛化工集团采用无记
名实物券的方式公开发行面额500
元、总额为5000万元的地方企业债
券。债券载明期限3年，自1999年11月
15日起至2002年11月16日止，年利率
3 . 78%，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逾期不计复息。资产管理公司在
发行期内以代销方式出售债券1600
余万元后，将未发行出的债券退还顺
盛化工集团，约定该部分债券由顺盛
化工集团自行销毁，同时将承销的情
况上报相关部门备案。

然而，顺盛化工集团并未按照约
定将债券及时销毁，而是用部分债券
抵消了欠章森的120万元债务。债券
载明的期限届满后，章森要求顺盛化
工集团兑付债券本息始终未果，至
2008年仅兑付债券4000元。章森于是
将顺盛化工集团告上法庭。

历下法院审理认为，顺盛化工集团
用本应销毁的债券抵偿所欠债务，违反
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属于
无效民事行为。被告在向债权人交付企
业债券的行为中主观上存在过错，造成
该民事行为无效，应承担民事责任。原
告有权以其持有的企业债券作为债权
凭证。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顺盛化工集团
给付原告章森119 .6万元；被告以119 .6
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1月16日至判决
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3 . 78%计算向原

告支付利息。
因2001年顺盛化工集团与其他

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田甜化工公司，并
将部分厂房和设备出租给田甜化工
公司使用经营，之后便停止了生产经
营 活 动 ，并 占 田 甜 化 工 公 司 股 份
17 . 44%。法院判决，田甜化工公司在
其注册资金的17 . 44%即811 . 69万元
的资产范围内，对第一款、第二款所
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还款过程一波三折

和解协议又遭搁浅

法院判决生效后，顺盛化工集团
和田甜化工公司却并未自觉履行还
款义务。2008年12月，章森向历下法
院申请执行。2009年6月，双方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原告章森自
愿放弃利息32万元，剩余欠款共129
万余元，被执行人即日支付5万元，剩
余124万余元每年支付12万，直到支
付完124万余元为止；被执行人如到
期不履行，则按原判决执行等。

然而，企业在支付了25万元之后不
再按当初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履
行付款义务。2011年5月，章森向历下法
院申请恢复执行，请求按原判决执行。
经核算，截至2011年9月底，顺盛化工集
团、田甜化工公司应支付申请执行人章
森本金、利息等共计175万元。

企业玩起资金挪移

最终仍被法官识破

在恢复执行的过程中，历下法
院执行法官冻结了田甜化工公司名
下所有的账户，却发现遭遇账户冻
结的田甜化工公司生产经营照常进
行。同时法官查明，田甜化工公司前
期支付给章森的25万元全是通过个
人账户支付的。此外，章森向法院提
交了一份田甜化工公司指定的收款
账户，指定单位却是某家农资公司。
章森认为该账户内的存款应属田甜
化工公司所有，要求法院冻结该账
户内存款。

种种迹象表明，田甜化工公司
涉嫌规避执行。在田甜化工公司多
次将历下法院执行人员拒之门外的
情况下，法院执行法官决定依法查
询相关公司和个人账户，发现所查
询的有关公司和几个个人账户资金
往来频繁、金额巨大。事实表明，田
甜化工公司将公司存款和业务往来

“乾坤大挪移”到其他公司和个人，
全部通过“体外”运转。

执行法官依法将上述个人账
户和某农资公司账户迅速冻结。为
防止被执行人再次转移账户财产，
执行法官赶赴银行依法扣划执行
款200余万元。眼见伎俩被识破，田
甜化工公司很快就派人到法院进
行调解。

经协商，双方第二次签订执行和
解协议，田甜化工公司一次性支付章
森剩余的153万余元债务。就这样，一
起企业将公司资金全部转移到其他
公司和个人账户运转试图规避执行
的案件终于圆满执结。

一企业为了逃避上百万的债务，将存款及业务往来全部转移到其他公司和多个个人账户运转，企图瞒

天过海规避执行。日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就成功执结了一起企业规避执行的欠款案，通过细

致调查和果断扣划，将拖欠十年的一百多万欠款顺利执行。

小心地滑
2月8日，在济南黑虎泉，市民在取水处接泉

水。由于天气寒冷，地上的水都冻结成冰，工作
人员在旁边立了一块警示牌。

本报记者 蔡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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